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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具有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的教师（限教学岗位或教学科研并重

岗位），或长聘体系中长聘教轨助理教授及以上级别的教师。对于特别有

教学热情、教学能力强、教学效果好的科研系列高级职称教师，如申请

课程任课资格，可提交教委会讨论特批； 

（2）近一年内参加学校教学发展中心和学院教学发展分中心的专题

教学培训活动不少于 3 次； 

（3）无本科教学经历的教师在申请任课资格之前需完成一门本科课

程的助课任务。助课教师需征求主讲教师同意，自愿结对。助课任务包

括：完成一门课程的随堂听课，协助主讲教师完成作业辅导、答疑、批

改作业、实验指导及课程考核工作。课程结束后，助课教师提交“跟课

总结表”（附件 1），主讲教师给出“评价意见”。选择的课程原则上应与

今后主讲课程一致，新开课程时可选择相关课程进行助课； 

（4）申请者必须通过学院教学委员会组织的试讲，试讲内容应与拟

授课程相关。申请者在试讲前必须完成试讲课程 6 个学时的教学 PPT，

并准备好与之相对应的 3 个教学节段（每个节段对应 15 分钟的课堂教

学内容）的试讲 PPT；试讲当天抽签确定本人试讲的具体教学节段；课

堂教学结束后，教师现场进行 5 分钟的教学反思。试讲结束后由专家组

组长出具《课程试讲评定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ԇῪ 任课资格认定的程序如下： 

（1）申请任课资格的教师填写《上海交通大学教师任课资格认定审

核表》（附件 3）后提交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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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实施并审核第五条所规定的教师任课

资格认定条件； 

（3）审核通过后学院报教务处，录入任课教师数据库，并在人力资

源处备案。 

є  ᾉḘᾇῺ ᴿ ҭјᾉṶҮ  ᴩΉײַ―

ђῪ 学院每学期对上一学期学生评教明显较差、学生反馈教学效

果较差或经督导、专家、校（院）领导听课评定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师进

行教学效果综合评价。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通知教师本人，并组织进行

教学效果综合评价，综合评价一般应在该教师下一个任课周期开始之前

完成。 

ԅῪ 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教学效果综合评价工作。 

ѺῪ 任课教师评教分数位于全校后 10％的，教学委员会将对其

教案及讲义进行检查，并结合学生调查、督导及教委会听课意见，如确

认该教师在教学态度、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的，将督促其整

改。教师在同一门课连续两次评教分数位于全校后 10%，或一次评教分

数位于全校后 5％的，暂停该门课程任课资格，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将

“暂停该门课程任课资格”决定通知教师本人。 

Ὺ 《上海交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（2018ױ 修订版）》

对教学事故的认定分为：一般教学事故、严重教学事故和重大教学事故

三类，对应有相应的处理办法。对一般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：在学院

内通报批评。对严重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：在学院内通报批评，根据

情节轻重对事故责任人扣发一定的校内岗贴。对重大教学事故责任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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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分：在学院内通报批评、扣发部分直至全年校内岗贴、一年内不得申

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级。除按学校规定执行外，学院对出现重大

或严重教学事故一次，或出现一般教学事故两次以上的责任人，将直接

认定该教师“暂停任课”。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将“暂停任课”决定通知

教师本人。 

ױ Ὺ “暂停该门课程任课资格”和“暂停任课”教师可在暂停

任课一轮次后重新申请“任课资格”认定，如果通过，可在下一轮次恢

复“任课资格”。 

Ὺ 对于需要重新认定任课资格的教师，其任课资格认定程序҆ױ

为： 

（1）教师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上海交通大学教师任课资格认定审核

表》后提交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。 

（2）对于第九条“暂停该门课程任课资格”的情况，教师提出申请，

满足第五条中“任课资格认定的必要条件”后，可重新开始该门课程授

课。 

对于第十条“暂停任课”情况，学院教学委员会通过听课、教师试讲

等形式对教师教学进行综合评价，确定是否重新获得“任课资格”。评价

工作应在该教师下一个任课周期开始之前，即每学期的第 8 周前后完成。 

（3）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将综合评定结果通知教师本人。 

єῪ 对于累计三次被作“暂停任课”处理的教师，教务处将永ױ

久取消其“任课资格”，并在人力资源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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ᵹ  ԍң 

 。ᵹῪ 本办法由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ױ

ҊῪ 本办法自ױ 2023 年 10 月起实施，本办法中所述内容与之

前执行的旧办法相冲突，以新办法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

主题词：本科课程任课资格 

材料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


